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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调课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处室、系部： 

现将《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调课管理规定》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贯彻执行。 

 

附件：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调课管理规定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10 月 10 日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10 日印 



附件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调课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教学管理，稳定教学秩序，确保教学工作科

学有序开展，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课程表是教学活动的总体安排，是执行教学计划的

基本保证。课程表一经下达，必须严格执行。局部的临时性变动

须系部主任同意到教务处备案后，按本规定办理调课手续。 

    第三条 因调课对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和系部教学工作考核

产生的影响，遵照《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考

核方案》和《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系部教学工作量化考核

办法》规定执行。 

第四条 在不损失课时的前提下，下述情况经批准后可以调

课： 

（一）教师本人因病无法坚持教学（须提供市级以上医院证

明）；  

（二）因教学设备、教学条件等客观原因临时发生问题，无

法按原课程表上课； 

（三）教师参加重要的学术会议、科研活动或培训（须提供

会议通知等证明）； 

（四）教师因公出差； 



（五）教师直系亲属发生重大事故。 

第五条 调课办理程序如下： 

1、承担本系部教学任务的任课教师，需要调整课程应提前

一天填写《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调课单》（详见附表），

经系部主任审批后，连同具体调课方案报教务处备案后方可执

行。《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调课单》一式两份，分别

由所在系部和教务处存档。 

2、跨系部任课的教师，需要调整课程应提前一天填写《辽

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调课单》，经任课系部主任和所在

系部主任审批后，连同具体调课方案报教务处备案后方可执行。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调课单》一式三份，分别由所

在系部、任课系部和教务处存档。 

第六条 因突发性事件而未能及时办理调课手续的教师，应

在上课前通知其任课所在系部，并由系部办公室报教务处备案。

事后教师本人要及时按本规定第五条补办调课手续，否则视为私

自调课。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的有关条款处理。 

1、私自调课。 

2、仅口头说明，未按规定填写《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教师调课单》。 

3、未按《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调课单》规定补



上所调课程。 

第八条 坚持学生利益第一的原则，任课教师因故不能上课

时，应优先考虑安排其他教师代课，尽量避免调课；任课教师连

续两周以上不能到校上课的，原则上系部应考虑更换任课教师。 

第九条 由于全院性活动必须调课、补课时，须经主管院长

批准，由教务处统一安排时间。 

第十条 补课原则上应安排在自习课，任课教师必须保证足

时授课，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不得以任何理由缩减授课时间。 

第十一条 学期中间需更换任课教师的系部，须提前一周填

写《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调课单》，由系部主任审批

并报教务处备案，经主管院长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十二条 下列情况在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可以更换任

课教师： 

    （一）学生反映强烈，经核实确实不胜任教学工作； 

 （二）任课教师请假或公务外出两周以上； 

（三）教师本人因病无法坚持教学（须提供市级以上医院证

明）。 

第十三条 各系部领导要认真、严格审批任课教师的调课，

保证学院教学秩序的稳定。对在教学检查中发现违规调课不处

理，或在违规调课发生后隐瞒不报的相关人员，按同等级教学事

故处理。 

第十四条 凡申请调课、停课或更换教师的系部或教师个



人，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后，应及时将《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教师调课单》送达相关部门，学生所在系的教学干事负责通

知学生。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有相关规定废止。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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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调课单 
（20   —— 20   学年第   学期） 

 

1 

调 

课 

班 

级 

  

调课教师   课程     月   日  星期   第   节 

被调（代） 

课教师 
  课程     月   日  星期   第   节 

2 

调 

课 

班 

级 

  

调课教师   课程     月   日  星期   第   节 

被调（代） 

课教师 
  课程     月   日  星期   第   节 

3 

调 

课 

班 

级 

  

调课教师   课程     月   日  星期   第   节 

被调（代） 

课教师 
  课程     月   日  星期   第   节 

4 

调 

课 

班 

级 

  

调课教师   课程     月   日  星期   第   节 

被调（代） 

课教师 
  课程     月   日  星期   第   节 

5 

调 

课 

班 

级 

  

调课教师   课程     月   日  星期   第   节 

被调（代） 

课教师 
  课程     月   日  星期   第   节 

6 

调 

课 

班 

级 

  

调课教师   课程     月   日  星期   第   节 

被调（代） 

课教师 
  课程     月   日  星期   第   节 

调课原因： 

 

 

 

 

 

教师所属系（部）意见： 

 

 

 

 

 

 

 

年  月  日 

任课班级所属系（部）意见：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年  月  日 

注:1.本系（部）内调课，填写此表一式两份，交教务处和所属系（部）各一份备案。 

   2.跨系（部）调课，填写此表一式三份，交教务处、教师所属系（部）和任课班级所属系（部）各一份备案。 

 


